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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0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大股东传化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关联方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12

月19日在杭州萧山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传化集团持有浙江天松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松新材料”）87%的股权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涂料”）100％股权，

收购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为依

据，结合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截至2013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情况，最终由双方

协商确定以105,000,000.00元收购传化集团持有天松新材料87%股权，并以

75,000,000.00元收购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传化涂料100%股权。收购上

述股权的总价格为180,000,000.00元。 

由于传化集团为本公司大股东，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为传化集团全资

子公司，因此收购上述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细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公司在2013

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

购大股东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徐冠巨先生、应天根先生、赵益明先

生、吴建华先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5名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三名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收购的定

价公平合理，未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传化集团、徐冠巨、徐观宝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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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企业住所：杭州萧山宁围镇；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81000055960；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日用化工产品及精细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农副产品，以及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出口本企业

自产的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化纤原料；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实业投资；软件开发；现代物流服务（国家专项

审批的除外）；企业咨询服务，凡以上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传化集团前身成立于1986年10月的宁新合作净洗剂厂；1995年6月29日，经

杭州市发改委、杭州市工商管理局萧山分局批准，组建成立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

限公司；2003年6月更名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出资人为自然人徐传化、徐

冠巨、徐观宝。截至2013年12月，自然人徐传化持有该公司7.35%股份、自然人

徐冠巨持有该公司50.03%股份、自然人徐观宝持有该公司42.62 %股份。 

与公司关联关系：传化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股东徐冠巨、徐观宝同时

为本公司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

供担保等情形。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2012 年底，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20,015,623,844.82元，净资产8,727,131,356.29元，2012年度实现营业务收

入14,689,225,488.34元，净利润365,574,934.0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企业住所：杭州萧山宁围镇宁新村；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81000215203；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息服务；化学品（除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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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系由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有限公司，于

2010年9月8日在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登记注册。截至目前，传化集团持

有该公司100%股份。 

与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传化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其股东徐冠巨、徐观宝同时为本公司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

供担保等情形。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2012 年底，浙江传化

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499,469,914.36元，净资产435,907,172.75元，2012年

度实现营业务收入2,299,658,594.70元，净利润32,518,076.3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650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徐忠根； 

企业住所：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南庄村； 

主要经营：研发、生产和销售粉末涂料专用聚酯树脂，主要产品为混合型、

纯聚酯型、聚氨酯型等粉末涂料用聚酯树脂系列产品。 

主要股东：传化集团持有87%股份，自然人徐忠根持有6%股份，浙江大学

持有5%股份，自然人方金华持有1%股份，吕永法持有1%股份。有优先受让权的

其他股东已放弃本次传化集团出售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天松新材料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合并财务数据（经审计）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0月31日 

总资产 143,803,998.64 181,280,112.42 

总负债 69,451,233.85 98,296,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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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74,352,764.79 82,983,976.17 

应收账款 51,352,103.65 86,306,068.41 

财务指标 2012年度 2013年1-10月 

营业收入 271,123,449.23 231,493,852.54 

营业利润 20,225,954.70 10,827,219.6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619,522.51 12,173,10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8,628.62 -2,313,105.18 

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3月12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企业住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125号 

主要经营：生产及销售工业涂料、建筑涂料、防水剂、外墙保温材料。 

主要股东：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份。 

传化涂料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合并财务数据（经审计）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0月31日 

总资产 84,928,595.79 97,776,498.80 

总负债 63,067,757.40 50,996,222.19 

净资产 21,860,838.39 46,780,276.61 

应收账款 22,843,949.92 41,739,556.93 

财务指标 2012年度 2013年1-10月 

营业收入 127,599,245.63 136,312,728.48 

营业利润 8,313,368.30 7,651,796.55 

净利润 8,280,576.21 8,113,38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3,472.95 -6,297,322.24 

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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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股权转让价款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出具的《传化

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

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

（详见公司2013年12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相关评估报告），并结合天

松新材料、传化涂料截至2013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情况而定（详见公司2013年12

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相关审计报告）。 

最终由双方协商确定以105,000,000.00元收购传化集团持有天松新材料87%

股权，并以75,000,000.00元收购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传化涂料100%

股权。收购上述股权的总价格为180,000,000.00元。 

（一）、天松新材料主要评估情况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天松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208,679,292.77元，评估价值219,919,849.66元，评估增值

11,240,556.89元，增值率为5.39%； 

负债账面价值125,217,220.38元，评估价值125,217,220.38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83,462,072.39元，评估价值94,702,599.28元，评估增

值11,240,556.89元，增值率为13.47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一、流动资产 105,304,487.90 105,549,224.54 244,736.64 0.23 

 二、非流动资产 103,374,804.87 114,370,625.12 10,995,820.25 10.6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99,990,286.10 105,350,900.74 5,360,614.64 5.36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31,969.88 1,841,140.00 309,170.12 20.18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358,064.51 5,684,100.00 5,326,035.49 1,4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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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58,064.51 5,684,100.00 5,326,035.49 1,487.45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94,484.38 1,494,484.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208,679,292.77 219,919,849.66 11,240,556.89 5.39 

 三、流动负债 125,217,220.38 125,217,220.38   

 四、非流动负债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负债合计 125,217,220.38 125,217,220.38   

    股东权益合计 83,462,072.39 94,702,599.28 11,240,556.89 13.47 

注：以上账面价值取值于母公司数据。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天松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128,307,9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天松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94,702,599.28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128,307,900.00元，两者相差33,619,300.72

元，差异率为35.49%。 

以该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在评估中

很难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效率、自创商

誉、销售网络等，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

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可能性，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

产生差异。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128,307,900.00元作为天松股份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二）、传化涂料主要评估情况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传化涂料公司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

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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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账面价值97,776,498.80元，评估价值101,981,201.07元，评估增值

4,204,702.27元，增值率为4.30%； 

负债账面价值50,996,222.19元，评估价值50,996,222.19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6,780,276.61元，评估价值50,984,978.88元，评估增

值4,204,702.27元，增值率为8.99%。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85,692,855.96  86,328,113.21  635,257.25  0.74  

 二、非流动资产 12,083,642.84  15,653,087.86  3,569,445.02  29.5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200,000.00  4,293,529.58  1,093,529.58  34.17  

       固定资产 7,629,184.56  10,105,100.00  2,475,915.44  32.45  

       无形资产 22,500.00  22,500.0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31,958.28  1,231,958.28                                                            

    资产总计 97,776,498.80  101,981,201.07  4,204,702.27  4.30  

 三、流动负债 50,996,222.19  50,996,222.19        

 四、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50,996,222.19  50,996,222.19        

    股东权益合计 46,780,276.61  50,984,978.88  4,204,702.27  8.99  

注：以上账面价值取值于母公司数据。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传化涂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95,444,0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传化涂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50,984,978.88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95,444,000.00元，两者相差44,459,021.12

元，差异率为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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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是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债进行

评估来确定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能对商誉等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其

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

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

全部权益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95,444,000.00元作为传化涂料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两家公司两种评估交易价值汇总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单位名称 

截至2013年10月

31日审计后净资

产（合并报表数

据） 

按收益法评估净

资产评估值 
增值率 

按交易方持股比例计

算的评估值 
最终交易价格 

1 天松新材料 82,983,976.17 128,307,900.00  54.62% 111,627,873.00 105,000,000.00 

2 传化涂料 46,780,276.61 95,444,000.00 104.03% 95,444,000.00 75,000,000.00 

合计 129,764,252.78 223,751,900.00 — 207,071,873.00 180,000,000.00 

 

序号 单位名称 
截至2013年10月31日审计

后净资产（合并报表数据） 

按资产基础法评

估净资产评估值 

截至2013年10月

31日交易方所持

有的权益 

最终交易价格 溢价率 

1 天松新材料 82,983,976.17 94,702,599.28 82,391,261.37 105,000,000.00 27.44% 

2 传化涂料 46,780,276.61 50,984,978.88 50,984,978.88 75,000,000.00 47.10% 

合计 129,764,252.78 145,687,578.16 133,376,240.25 180,000,000.00 — 

注：传化集团持有天松新材料87%股份，传化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传化涂

料100%股份。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2013年12月19日，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公司（乙方）就天松新材料

87％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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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公司（乙方）就传化涂料100％的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1、《关于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天松新材料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

意按本协议受让前述甲方在天松新材料的股权。 

（2）、股权评估基准日：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天松新材料整体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

及的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所

确认的时点，即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 

（3）股权转让价格：根据天松新材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结合天

松新材料截至2013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情况，甲、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105,000,000.00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天松新材料87%的股权，甲方

不再持有天松新材料的股权。 

（4）转让价款的支付：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乙方将上述股权转让

款足额支付给甲方，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5）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2、《关于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将其持有传化涂料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

按本协议受让前述甲方在传化涂料的股权。 

（2）股权评估基准日：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传化涂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

况，所确认的时点，即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 

（3）股权转让价格：根据传化涂料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情况，结合传化

涂料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甲、乙双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 75,000,000.00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传化涂料 100%的股权，甲方

不再持有传化涂料的股权。 

（4）转让价款的支付：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乙方将上述股权转让

款足额支付给甲方，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5）本协议自甲方和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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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的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原有人员的劳动合同继续执行、原有债权债务继续由天松

新材料、传化涂料享有或承担。 

2、制度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

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对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进行管理，并使之符合

上市监管的相关要求，包括规范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财务管理制度、对外担保

制度等。 

3、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方式收购上述股权。 

4、其他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传化涂料的银行账户、资金结算、融资等由传化集团有限

公司（结算中心）统筹管理，传化涂料公司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结算中心账户的

内部存款余额为6,622,128.85元。上述存于传化集团结算中心的所有资金将在股

权交割日之前划入传化涂料名义开设的独立银行账户，与传化集团结算中心不再

有资金往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人传化集团及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占

用天松新材料和传化涂料两家公司资金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完成对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相关股权收购后，将进一步加强在专用化

学品领域的竞争力，具体体现为： 

1、有利于丰富公司专用化学品业务产品系列，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公司目前专用化学品产品系列主要是印染助剂、化纤油剂、活性染料、减水

剂，此次收购完成后将新增聚酯树酯和工业涂料，这将丰富公司专业化学品产品

系列，此次收购符合公司“成为国内产品系列最齐全的专用化学品系统集成商”

的战略目标。 

2、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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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松新材料、传化涂料进过多年的发展，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有一定的市场

份额，销售收入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此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提升公司未

来的整体盈利能力。 

3、发挥公司在专用化学品领域的研发、采购、管理等协同优势，实现资源

的相互利用 

公司在精细化工领域发展起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套特有的研发、销

售、采购模式，此次收购完成后能与收购标的资产形成技术协同，并充分利用公

司现有采购资源，对相关原料进行统一采购，能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生产成本，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传化集团、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0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收购大股东下属公司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浙江传化涂料有

限公司的股权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公司专用化学品产品系列，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评估和审计，在评估和审计结果

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

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

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

股权涉及的浙江传化涂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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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5、关于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浙江传化涂料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6、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2013年10月审计报告、浙江传化

涂料有限公司2012年—2013年10月审计报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20 日 

 




